关于印发《乌拉特后旗不动产统一登记与
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旗直各有关部门：
为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工作要求，完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现将《乌拉特后旗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乌拉特后旗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实施方案》
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日 
    
乌拉特后旗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资料接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0号）、《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57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农牧厅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关于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方案〉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2〕490号）和《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 农牧局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巴自然资函〔2023〕5号）等文件, 为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工作要求，完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顺利开展日常登记业务，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林业和草原局在旗人民政府统筹协调下，充分调动各乡镇、村组等基层力量, 完成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资料整理完善和交接、数据整合入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工作，确保2024年12月底前实现农村牧区土地（含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保障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
二、部门职责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成果资料接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0号）文件内容，旗人民政府为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责任主体。
旗自然资源局负责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做好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料接收、数据入库，启动与农牧局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统信息共享工作，依据农牧局共享的承包合同进行登记发证，并及时将登簿数据回传农牧局。
旗农科局负责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做好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资料整理完善和移交, 负责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中内容与承包合同内容不一致等问题的溯源清查，建立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不动产登记地块争议范围的共同协商机制；推进与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系统数据共享建设，实现登记信息与承包合同信息互通共享，保障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有序衔接。
旗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指导农村牧区草原承包经营及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做好农村牧区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资料整理完善和移交，负责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中内容与承包合同内容不一致等问题的溯源清查，建立农村牧区草原承包经营权与不动产登记地块争议范围的共同协商机制。推进与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系统数据共享建设，实现登记信息与承包合同信息互通共享，保障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草原承包合同管理有序衔接。
苏木、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要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发包方义务。苏木、镇人民政府及各发包方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请求村民委员会、苏木、镇人民政府协调解决的，按照法律要求予以解决。
三、工作内容
（一） 制定出台工作方案
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对原登记成果及业务衔接等事宜进行梳理分析，掌握基本情况，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实施方案。
（二） 成果资料整理完善
旗农科局对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资料进行整理和完善，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包含地方历史存量确权发证数据库成果）需满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并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质量检查软件”质检合格。已经电子化的档案资料，以档案目录和档案数据库的形式提供，没有电子化的档案资料需整理成册，提供完整的档案目录资料，且档案目录与案卷一一对应，案卷内容完整，没有错漏。
（三）成果资料移交内容
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资料，由农科局（移出部门）向自然资源局（接收部门）移交。移交内容为经检查验收合格的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以及档案数据等纸质资料。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需符合农业农村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汇交办法》，包括矢量数据、权属数据、栅格数据、图件、汇总表格、文字报告以及其他资料。
旗自然资源局做好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电子数据（档案扫描件、数据包）和纸质资料的接收工作，确保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承包合同管理工作均能顺利开展。
（四）成果资料移交方式
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为涉密数据，为确保成果的安全性，交接各方要签订保密协议。要加强资料移交过程管理，移出部门拟定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成果资料清单和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移交清单，接收部门按清单对接收的成果资料进行清点，清点无误后方可确认签收。
移出部门、接收部门要加强对交接的成果资料的检查，确保成果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安全性，严禁发生资料损毁、丢失、泄密等问题。
（五）数据资料整合入库
旗自然资源局和农科局要密切配合，基于同一底图，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据资料整合入库。数据整合不得推倒重来, 而是最大化利用原登记数据，根据位置进行内业落图，在不做大量外业的前提下实现数据整合。
在数据整合入库期间，旗农科局需派专人配合自然资源局，在移交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尊重历史、充分继承的原则，开展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数据分析、转换、整理、入库等工作，确保不动产登记簿和证书记载内容与承包合同内容一致，切实维护好群众土地承包权益。
（六）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旗自然资源局和农科局要结合本地基础条件，综合考虑 资料介质形式、存储管理方式、信息化程度等实际情况，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承包合同管理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登记信息与承包合同、承包地流转信息实时互通共享。
可通过电子政务外网积极探索接口服务的方式，实现实时共享；或者通过电子政务外网实时或定期批量推送数据的方式实现共享；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可暂时采取数据定期拷贝方式共享，逐步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合同信息和登记信息。
（七） 梳理再造登记流程
旗自然资源局要与农科局积极沟通，在梳理原有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流程规范的基础上，依据农科局移交和共享的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据库和确认后的合同，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从登记类型衔接、申请方式、要件材料等方面，开展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流程优化、再造和细化，统一事项分类、办理流程、审批时限、审查要件、审查内容、表单图则、刚性要素等内容，形成标准化模板，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平台登簿发证。
（八）稳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对于已经颁发的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新的承包期继续有效且不变不换；对于延包中因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变化直接延续的，待农科局组织签订延包合同后，自然资源局依据延包合同在登记簿上作相应变更，在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标注记载，加盖不动产登记专用章；涉及互换、转让的，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记载内容应与原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容衔接一致（证书样式由自然资源部另行发布）。
（九）积极推进草原确权登记成果移交及不动产登记工作衔接事宜
结合实际，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参照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模式，开展草原承包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衔接工作。
四、时间安排
（一）制定出台工作方案和成果资料整理完善（2023年1月-2023 年3月）
在自治区和全市工作方案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本旗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实施方案，并在本地实施方案印发后5日内报市级对应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旗农科局要对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资料进行整理和完善，确保提供完整、质检合格的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数据库以及完整规范的纸质资料。
（二）成果资料移交（2023年4月-12月）
2023年12月底前完成本级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数据库和纸质档案的移交工作，接收单位需对数据库和纸质档案的 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形成移交清单，做好移交数据及资料的保密管理工作。
（三） 数据整合入库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2024年1月-6月）
旗农科局要积极配合本级自然资源局，在2024年6月底前完成移交资料的整合入库工作，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方式建立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承包合同管理的信息共享机制。
（四） 梳理登记流程稳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2024 年7月一12月）
旗自然资源局要结合工作实际，与农科局积极沟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为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对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流程优化、再造和细化，在2024年12月底前实现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在不动产登记平台登簿发证。
五、组织保障
为确保我旗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衔接工作有序推进，成立旗级指导组，成员如下：
牵头单位联系人：王  明  旗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责任单位联系人：陈建明  旗农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世平  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云  旗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阿拉腾松布尔  旗农村牧区经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呼 和   旗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监督管理股股长
指导组设联络员，由李云同志担任。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确保工作质量。要髙度重视、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和时间节点，做好数据整理完善和移交工作, 确保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农村牧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有序衔接。
（二）结合实际，确定工作经费。旗自然资源局、农科局、林业和草原局要根据数据整理完善、整合入库及系统衔接工作量，合理确定工作经费，积极向旗财政局提出经费申请。
（三） 加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在旗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大宣传力度，最大程度保障数据移交和系统衔接过程中相关业务稳定。同时，积极与财政、政务服务等相关部门沟通对接, 密切协作配合，为按期保质完成任务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